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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生档案定义的合理性问题 *

何怡慧 1 明欣 2

(1. 西南大学档案馆   重庆   400715；2.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北京   102617）

摘 要：概念的科学性及体系关系到一门学科的发展，当前开展的民生档案工作虽卓有成效但也遇到一些瓶

颈问题，追根溯源在于其概念的界定。采用文献研究法，首先在梳理国内外已有的关于民生档案定义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重点从学理性原理及法理性原理角度论述了民生档案定义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同时运用访谈法，立足于对浙

江省档案馆这一典型案例的调研，总结出民生档案实际工作中的困惑和挑战，最后指出民生档案是实践性概念，本

质上是档案泛化在学术上的表现，借此对档案实践性概念和学理性概念的关系做出思考，探讨了实际工作中热点名

词上升为学术概念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期抛砖引玉，引起业界的重视和正确对待。

关键词：民生档案 ; 定义 ; 合理性问题 ; 档案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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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七大以来，政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工作一直是党和政府的重点工作。2018 年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

我们的大事，推进民生保障精准化精细化 [1]。2007 年 12 月，国家档案局出台《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

的意见》（档发 [2007]12 号）（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民生档案”这一概念，要求档案部

门把做好民生档案工作作为一项战略举措，并强调要建立健全民生档案资源体系，提高民生档案资源服

务民生的能力，体现了档案行业对民生工作的高度重视。

然而，民生工作是一项庞大的工作，涉及范围广、门类多，社会各界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由此

产生的民生档案也十分繁杂，存在内涵与外延无法界定、重复建档等问题。因此，如何明确界定民生档案，

以便于建立健全完备全面的民生档案资源库，在各界民生工作中充分发挥民生档案的凭证、查考等价值，

无论是对档案学术界还是档案实际工作部门，都是必须考虑的且极为重要的问题。本文试从学理性和法

理性的角度出发，阐释民生档案定义的合理性问题。

1  学理性：现行定义的逻辑问题 

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一门科学的完整的体系是由概念和被认为对这些概念

最有效的基本定律以及由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三者构成的。[2] 作为一门科学，档案学的学科概念及其科

学性对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

对现行定义进行梳理发现，除了《意见》中指出“民生档案包括各类与民生有关的专门档案，是党

和政府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很好帮手”[3] 外，目前档案学界尚无任何一本专著对民生档案进行界定，

不少学者采用各种方法试图说明，但最终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认为民生档案是老百姓需要经常查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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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他们的生活有直接关系的，受到他们高度关注的档案，例如养老保险档案、医疗保险档案、失业

保险、婚姻档案、知青档案、公证档案、企业改制档案、房屋拆迁档案 [4]，有的学者认为民生档案需要

从广义和狭义上进行区分，广义上的民生档案就是一个在关涉民生的领域和行业中形成的档案集合体，

这些档案关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具有一定保存和查考利用价值，狭义上的民生档案是涉及各项民生

工作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直接形成的与老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具有一定保存和查考价值的专门档案 [5]。

也有的学者立足于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两个层面上对民生档案进行了划分 [6]。学界的争论也从侧面反映

出民生档案定义存在一定的问题。

1.1  相关术语

概念与定义。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共性的认知，而定义则是对事物本质属性加以界定的逻辑方

法。概念可以是片面的、感性的，而定义则是严谨的、理性的 [7]，概念可以说明什么是民生档案，而定

义则须明确界定民生档案是什么，凭什么成为民生档案。

属与种。形式逻辑定义中，有属概念（上位概念）和种概念（下位概念）之分，“属”是指大类，

其下包含的几个小类称为“种”，属概念的外延应大于种概念的外延，上一级种是下一级的属。

内涵与外延。内涵是概念对客体特有的特征和属性的反映，外延是指概念所反映客体的范围，即具

有该概念所反映的特征和属性的事物范畴。

种差与邻近属。种差就是同一属概念里某一种概念与其他并列种概念的差别。

1.2  定义规则

形式逻辑法中，定义项等于被定义概念的临近属和种差之和，即：种差＋临近属概念 = 被定义的种

概念。运用该方法下定义有几个步骤，第一步确定大类：找出被定义项邻近的属概念；第二步找种差：

对比被定义项与该属概念下其他种概念，确定被定义项所反映的对象的特有属性；第三步连结：用连接

词将属和种差连接起来。运用形式逻辑法属概念和种概念的外延必须重合，一般不能用否定句界定概念，

构成属种关系的定义项与被定义项不能倒置，种差应尽可能详细而确切。

以上规则，违背任何一条都会造成定义的不准确。据此，可将《意见》中给出的定义简化为：民生

档案 =各类与民生有关 +专门档案，对此进行分析如下。

1.3  逻辑分析

1.3.1  属概念分析

给民生档案下定义应把民生档案放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使得属概念应容下相关的种概念 , 同时又

与其它领域、范畴不相容。

首先，现行定义中连接词“包括”的意思是：包含，或列举各个部分，或着重指出一部分。意即：

民生档案包含（与民生有关的）专门档案，（与民生有关的）专门档案是民生档案的一部分。定义中的

种概念包含了属概念，恰恰违背了定义规则。

其次，根据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专门档案是指“除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之外，所有在

专门活动中形成的档案”[8]，显然，用专门档案作为属概念不能囊括与民生有关的文书档案与科技档案，

所以，这里被定义的种概念民生档案的外延要大于属概念专门档案的外延。

由此可见，以“专门档案”作为民生档案的属概念，理论上不符合定义规则，实际上其外延小于民

生档案的外延，并不能完全囊括所有种类的民生档案，无法明确界定民生档案所属范畴。

1.3.2  种差分析

作为定义的核心和灵魂，种差反映的是被定义事物的本质属性，而不需要体现相关事物的共性；此外，

它不应是被定义事物的局部特性 , 而应是反映事物整体的特性。

何谓民生？“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尚书之周书·君陈》，“惟民生厚，因物有迁”，此处 “民

生”为本性、人性的意思；春秋时期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述的“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此处“民

生”则意为人民的生计；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其著作《离骚》中两次提到“民生”一词，其中“长



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中意为人民的生活，“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则意为人民；

明代张介宾所著的《景岳全书·论治篇》一书中“耽误民生皆此辈也，任医者不可不深察焉”意中“民生”

则意为“人民的生命”；清代曹禾的《医学读书志·明吴氏有性》 “民生流离，死亡载道”中“民生”

则意为百姓、生民。近代，孙中山先生首创三民主义，提出并倡导“民族、民权、民生”，他吸收并发

展了中国历史上关于“民生”的观念，指出民生的多重意义，即“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

群众的生命”[9]。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民生”有两个意思，一是人民的生活，二是人民维持生活

的办法和门路 [10]。

综上可见，民生是一个动态性概念，在不同的时代和语境下含义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从根本上来说，

“民生”一词是一个带有人本思想和人文情怀的词语，主观性较强。民生问题是一个伴随着人类生存和

发展全过程的基本问题，民生问题包含的内容众多，涉及领域广泛，包括政治、经济，也有精神、物质，

还有文化、生活等方面 [11]。以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来做种差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无法说明民生档

案与其他档案的本质区别，二是几乎所有的档案都与民生有关，都是民生档案，民生档案的外延大到和

档案相似，那划分民生档案和非民生档案就变得没有意义。

2  法理性：现行定义的法律矛盾

法理，是指某一国家全部法律或部门法律体现出来的法律精神和学理，是法律的理论依据。

2.1  定义规则

首先，各部门法的形式基本相同，都由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规章等形

式构成其法律体系。

其次，法理学是对部门法学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法理学在立场、方法和观点上对部门法学有着指导

意义，部门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应遵循法理学基本要求。

2.2  法律矛盾

法律体系，是由全部法律规范组成的体系化有机体 [12]。我国档案法律体系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有关档案工作的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统一体。民生档案定义的合理性问

题在现行档案法律体系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2.2.1  现行档案法律体系中，尚无“民生档案”

我国档案法律体系中，涉及档案的法律主要有《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以

下简称《档案法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第 23 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第15、17、18条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

第 329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以下简称《矿产资源法》）第 14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第 14 条。这些法律条文中，尚无一条出现“民生档案”这一词汇，

这就意味着从根本上而言，“民生档案”的合法性地位尚且存疑。这里也许有人会反驳：“人事档案”、“会

计档案”等名词同样并不存在于《档案法》中，那么这些名词也是不合法的吗？其实不然，虽然《档案法》

中没有专门提及“人事档案”、“会计档案”等名词，但我国制定了专门的《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

《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其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承认其合法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管

理方法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而反观民生档案，笔者以“民生档案”为标题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检索，

并未得到相关数据，说明目前“民生档案”尚未得到法律认可。又有人会认为，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

待这一问题，现在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不能代表以后没有。但是制定法律首先要对相应的名词做出界定，

在“民生档案”的内涵与外延没有清晰地界定清楚之前，制定专门的民生档案法律法规是不现实的。《韩

非子》有言：“法与时转则治 , 治与世宜则有功”，“民生档案”由于内涵外延的模糊性，其合法性地



位难以得到有效确认，无法制定专门法律，更遑论治与世宜。

2.2.2  民生档案的所有权形式不明

我国《档案法》第2条、第16条、第18条、第22条、第24条中，将档案划分为属于“国家所有”、“集

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三种不同形式的档案，按照目前已有的民生档案的定义来看，不管是“与民

生有关的专门档案”还是“知青档案、婚姻档案、诉讼档案等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档案”，民生档案

的范围都囊括了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档案。而根据《档案法实施办法》第 17 条和第 18 条

的规定，不同所有权形式的档案，其管理方法存在差异，比如，非国有档案可以以一定的形式出卖，而

国有档案则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出卖的。除此之外，《档案法》第 24 条、25 条对国有档案违法犯

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做了规定，而《刑法》第 329 条也明确规定，抢夺、窃取，或者擅自出卖、转让国有

档案是犯罪行为。

可以看出，《刑法》的保护对象只有国有档案，个人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档案并未列入保护范围，并

且《刑法》中关于国有档案犯罪的显性罪名只有两个。这是否意味着非国有档案的交换或交易可以不受《刑

法》管控？然而民生档案的范围之广，囊括了各种所有权形式的档案，其交换或交易的依据当如何定夺？

可见，既然国家对不同所有权形式的档案有不同的管理方式，那么，民生档案的出现将会使同一部法律

的前后条款自相矛盾，并且容易造成违法犯罪行为难以定刑的困惑。比如，老一辈知青遗留在后代人手

中的知青档案，应是国家所有还是个人所有？ 民生档案将不同主体混为一谈，致使立法技术和实际操

作的难度大大增加。 

2.2.3  民生档案与《政府信息开放条例》的矛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开放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开放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政

府信息开放的对象是政府信息，并且“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而档案开放的规定为：“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

成之日起满 30 年向社会开放”，档案开放对象是档案。

国家档案馆也承担着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现实中，我国档案馆也有大部分档案是由承载政府信息

的文件转化而来的，其中自然有许多与民生有关，那么国家档案馆开放政府信息同开放档案是一回事吗？

既然政府信息开放的主体是行政机关，那么作为其内设机构的档案室是否具有同样的权力？在民生档案

开放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许多利用率相对较高的诸如婚姻档案、社保档案、房屋档案、拆迁档案等，由

于分属不同的专业领域，其向国家档案馆移交的时间又有所不同，比如婚姻档案、会计档案是相关部门

每年将上一年的移交给国家档案馆，而不是按照《档案法实施办法》第13条规定的满20年或 10年移交。

如此一来，民生档案利用率高与“藏在深闺”的矛盾，使得国家档案馆岂不成了行政机关逃避政府信息

公开的“避风港”吗？

2.2.4  民生档案与《民法通则》、《物权法》的矛盾

《档案法实施办法》第 2 条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档案收集做了不同的规定，国有档案由国家档案局

确定具体范围 ;非国有档案由各地区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征得同意后确定具体范围。

民生档案成分较为复杂，这样的规定从国家、地方和档案本身层面来说都是难具操作性，更不用说

具体实施。从实践层面来看，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首先应分别制定出通用的国有、非国有档案的范围，地

方立法机关依据国家法律制定出可衔接的、操作性强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在各级机关都普遍认同的前提

下，省级行政管理机关才能实施有效管理。但现实情况是，除了天津以外，大部分地区都还没有开展此

项工作。这就意味着，民生档案中的许多非国有档案，尤其是个人所有的档案在管理标准和法律依据上

的空白。

而《档案法》第 16 条又规定，非国有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一般由档案所有者自己妥善保管，

不具备保管条件的，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权采取代为保管；这就意味着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

根据档案的保管情况，取代档案所有者保管其档案的权利。



第一，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75条的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文物、

图书资料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那么个人所有的档案是否也是个人财产？

是否属于公民合法财产的组成部分？是否可以自由支配？如此，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取代档案所有者

保管其档案的规定是否有悖于《民法通则》？

第二，档案所有权实质上就是档案这种特定的物品应该归谁所有的权利 ,说到底是一种物权[13]。《物

权法》第 2 条和 61 条对物权做了规定 :“本法所称物权 , 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

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故而，《档案法》中取代保管单位的规定是与《物权法》

相矛盾的。而民生档案所有权形式的不确定性，使得这些矛盾从根本上无法调和。

3  民生档案实际工作中的困惑——以浙江省档案馆为例

为了解民生档案实际工作的困惑和挑战，笔者采用典型案例法，选取民生档案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的

浙江省档案馆作为调研对象，在此基础上根据研究主题编写访谈提纲，对调研数据进行汇总，将调研结

果分析如下：

3.1  浙江省档案馆民生档案工作现状

浙江省档案馆积极响应国家档案局《意见》中的要求， 2007 年开始建立“民生档案”专题数据库，

主要收集与个人利益相关的政策文件， 2017 年开展了“最多跑一次”事项电子化归档工作，建成了浙

江档案服务网(www.zjdafw.gov.cn)，实现了全省98家综合档案馆互联互通，率先实现了全省范围内“一

网查档、百馆联动”的局面。2018 年与民政系统开展了全省婚姻档案数据共建共享工作，3 月，浙江省

档案馆和上海、安徽、江苏三地的档案部门合作，签订了民生档案“异地查档、便民服务”合作协议，

为建立长三角地区跨馆联动机制共同努力。

3.2  民生档案实际工作中的困惑

浙江省民生档案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民生档案工作的深入开展，一些问题逐渐凸

显出来。

3.2.1  民生档案收集范围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民生档案管理首先要明确的，是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 [14]。然而由于民生档案定义的外延过于宽泛，

难以穷尽其具体种类，国家和省级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民生档案收集工作的具体标准，因此浙江省各级

档案部门只能以国家颁布的两批《基本专业档案目录》中的“民生类”为参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

民生工作实践和实际需求探索展开收集工作”，如此一来，各部门各层级收集民生档案具体种类的可操

作范围就很大，如果不加以限定，很容易导致收集内容的盲目性，收集格式的随意性，为后续的工作带

来困扰。目前，浙江省档案馆收集的民生档案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根据浙江省各部门的业务活动

总结归纳的“省级办件量前 100 高频事项”产生的文件，这是构成民生档案的主体；二是少量涉及个人

利益的政府文件。但由于“高频事项”是随着社会整体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性概念，“个人利益”也

是因人而异的特殊性概念，因此各部门在实际收集工作中主观性很强，最终各部门的民生档案实际种类

有所差异。

3.2.2  缺乏专门标准，各地各行其是

《意见》要求，县级以上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研究制定民生档案归档范围、管理办法，监督指

导民生档案的收集归档。各级国家档案馆要积极接收各类民生档案。

首先，国家要求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民生档案管理办法，然而国家却没有制定宏观层面

的统一标准来作为指引，这本身就容易导致全国各地标准不一；

其次，各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制定本地民生档案政策时主要考虑的是本地区当前的实际情况，对

未来跨地区的变动情况考虑较少，加之档案管理监督机制缺失或不健全，导致民生档案管理部门之间职



责不明确，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

3.2.3  资源整合困难，形成信息孤岛

调研发现，大部分民生档案专题数据库 , 是由市级或县级的综合档案馆唱独角戏，自己负责规划和

建设的，而行业性较强的区域性专题数据库 , 则一般是由本区域行业主管部门、政府信息化部门和综合

档案馆合作规划和推进的，由此一来，就产生三个问题：首先，各地区由市级或县级档案局综合档案馆

负责规划和建设的“民生档案”专题数据库格式如何规定？地区之间格式如何统一？资源如何整合？其

次，综合性档案馆规划和建设民生档案专题数据库主要是按照行政区域来划分的，而行业性较强的区域

性专题数据库是按照行业地区来划分的，二者所建的民生档案资源会否重合？再次，民生档案数据的快

速检索与传递利用离不开良好的数据共享平台 , 而实际情况中，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民生

档案工作的投入不同，民生档案专题数据库共享平台建设程度自然也不同，各地区的民生档案数据库难

以挂接，容易导致“民生档案”资源难以共享，形成信息孤岛。

长三角四省中，浙江省与上海市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对民生档案工作的投入更大，民生档案工作自

然走在前列，已经建成民生档案专题数据库和利用平台，而安徽省、江苏省与之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尚未完成民生档案专题数据库与统一平台，因此，囿于长三角区域性民生档案专题数据库和民生档案数

据大平台仍然尚未建成 , 目前浙江与上海还只能借助于传统手段，四地资源也尚未实现共享。

4  结论与思考

“民生档案”是一个在实践工作中产生的概念，档案部门积极响应政府部门重视民生、服务民生的

号召，纷纷开展民生档案工作，是民生档案产生的社会原因。自其产生开始，学术界便对这一概念争论

不已。一方面，它有利于建立两个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它又因缺乏基本学术原理

而在学理上和法理上存在诸多不合理性，也带给实践工作诸多困惑和挑战。

纵观学术界，类似的概念还有很多，如“民间档案”[15]、“家庭档案”[16]、“商事档案”[17] 等等，

这些概念的出现，本质上是“档案泛化”在学术上的表现。类似的还有社会记忆论、档案文化论、档案

知识管理说等五花八门的学术热点，这些都反映了档案学术理论研究范围的扩张，但远离了档案学的基

干问题 [18]，打着“档案学”的旗号，实质却无关档案学。 民生档案正是如此，打着档案的旗号，说着

民生等实践问题，其实质就是：凡是与民生有关的档案都叫民生档案。张辑哲认为，档案的形成、管理

与利用是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的所有成员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

管理和使用档案 [19]。档案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即是说，档案本身，无论从内容、来源

或是利用来看，就已经与民生息息相关了，再定义一个民生档案，无异于画蛇添足，所以民生档案从学

术上看其实是一个伪名词。

学术界对民生档案定义的争议恰恰反映了学者们对档案学术泛化的态度，有人认为它是学术视野的

超前，但即便如此，笔者认为学术问题还是应该以更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因为缺乏理论依据的档案称谓，

可能会影响国人对档案的科学理解 [20]，而且这种学术表面的繁荣容易产生一些异化结果，如研究对象

模糊不清，基础理论支离破碎等 [21]。

档案学作为一种相对系统的科学知识，应用于其他领域的功能表现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

能、教育功能等等方面，不同的方面自然有不同的热点，反映出来就是各种新鲜名词的出现，这些名词

作为学理性概念可能会因其缺乏足够的严谨性而影响学术研究。并且相对于档案学学科内部的体系来说，

功能只是其外部描述，它的外延会随着社会热点的变化而变化，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内部体系——档案

学基本理念与基础理论。相反，在尊重学术尊严，维护学科理性基础上的“泛化”，有助于推动档案学

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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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ationality of the defini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archives

He Yi-hui1,Ming X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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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tificity and system of the concept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discipline. Although the current work of people's livelihood archives is effective, it also 
encounters some bottleneck problems,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definition of its 
concep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thinking of people's livelihood archives and better serve the 
people's livelihood work,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Firstly,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definition of livelihood archiv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definition of livelihood arch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inciples of academic rationality and legal principles. At the same time, 



it uses the method of interview, based on the typical case of Zhejiang archiv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fusion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actical work of people's livelihood archives.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at people's livelihood archives are practical concepts and essentially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archives generaliz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kes a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actical concept of archives and the concept of academic 
rationality, and discusses the basic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when hot terms rise 
to academic concepts in practice, with a view to throwing bricks and quoting Jade, cause 
industry attention and correct treatment.

Keywords: People's livelihood archives; definition; rationality issues; archive 
gen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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